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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材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保荐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航材股份控股股东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以下简称“航材院”）公开

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承诺具体内容及期限

航发优材（镇江）钛合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钛合金公司”）

系航材院与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现更名为“镇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

下统称“镇江经开区管委会”）为加速提升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自主保障能力、

提升钛合金精密铸造业务产能合作共建所设立的公司，设立时，镇江新区管理委

员会下属江苏大路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5月已更名为“镇江低空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统称“镇江低空”）持有镇江钛合金公司100%股权。根

据航材院与镇江经开区管委会签署的《合作共建协议》，双方约定待镇江钛合金

公司设立后24个月内，双方报经上级单位（部门）同意后，镇江低空将其持有的

镇江钛合金公司77%股权无偿划转给航材院。

在公司申请首发上市时，由于镇江钛合金公司与公司均从事钛合金铸件业务，

航材院尚未取得镇江钛合金公司的股权，但受托负责镇江钛合金公司的经营管理。

因此，为保护公司利益，航材院与公司于2021年12月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约

定公司受托管理镇江钛合金公司，行使对镇江钛合金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同时，

航材院出具了《关于航发优材（镇江）钛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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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不可撤销的同意并承诺在航材院取得镇江钛合金公司控股权后一年内，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向公司提议在履行相关决策后将镇江钛合金公司控股

权注入公司，并同意在《委托管理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该等股权注入公司前由公

司受托经营镇江钛合金公司。

二、承诺履行情况

航材院自作出承诺以来，严格履行承诺，积极推进相关程序。经镇江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航材院于

2024年6月3日取得镇江钛合金公司77%股权并取得控制权。

2024年7月15日，根据航材院作出的公开承诺，航材院院务会审议通过镇江

钛合金公司股权转让预案并向公司提议。同时，航材院根据镇江钛合金公司《公

司章程》约定，协调组织航材股份与镇江钛合金公司少数股东镇江低空就股权转

让事项进行沟通。

2025年1月18日，航材院向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上报评估请示并于

2025年2月7日取得资产评估立项批复，确定以2024年9月30日作为镇江钛合金公

司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并开展审计、评估工作，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国

有资产交易相关审批程序。

2025年5月22日，航材院院务会审议通过向公司转让镇江钛合金公司77%股

权的议案。

近期，镇江钛合金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完成评估备案公示程序，待取得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出具的评估备案表后，航材院将依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

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相关审批程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航材院转让镇江钛合金公司股权尚需取得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评估报告的备案及经济行为批复。航材院按照符合国资及证券

监管要求的法律形式、作价依据将镇江钛合金公司注入公司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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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航材院转让镇江钛合金公司股权尚需取得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评估报告的备案及经济行为批复，能否取得上述备案/审批及

最终取得备案/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公司控股股东航材院关于镇江钛合金公司相关安排作出的承诺有效保护上

市公司利益。航材院自作出承诺以来，严格履行承诺，在取得镇江钛合金公司控

股权后积极推进审计评估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程序，并在取得镇江钛合金公

司控股权后一年内，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向公司提议在履行相关决策后将镇

江钛合金公司控股权注入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违反

公开承诺的情形。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航材院转让镇江钛合金公司股权尚需取得国资

主管机构关于评估报告的备案及经济行为批复，能否取得上述备案/审批及最终取

得备案/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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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明慧 杨 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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